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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089 证券简称：拓新药业 公告编号：2023-054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变更公
司名称、住所、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4月 24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住所、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
交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变更内容公告如下：

一、拟变更公司名称、住所、经营范围的说明
（一）公司名称变更
变更前的中文名称：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前的英文名称：Xinxiang Tuoxin Pharmaceutical Co., Ltd.。
拟变更后的中文名称：拓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变更后的英文名称：Tuoxin Pharmaceutical Group Co.,Ltd.
（二）公司住所变更
变更前的公司住所：新乡市高新区静泉西路 398号
拟变更后的公司住所：新乡市红旗区科隆大道 515号
（三）公司经营范围变更
变更前的经营范围：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食品添加剂生产；药品生产；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
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药品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
备租赁。

拟变更后的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添加剂生产；药品生产；药品进出口（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
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对外投资；企业管理；管理咨询。

二、变更公司名称、住所、经营范围变更原因说明
本次变更是从整体战略出发，为更全面体现公司产业布局及公司实际情况，准确地反映公司未来

战略规划。 本次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拟修订《公司章程》的说明
根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结，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的部

分条款进行修改，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后续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 具体修订内
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条 为维护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其他有
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一条 为维护拓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其他有
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Xinxiang�Tuoxin�Pharmaceutical�Co.,�Ltd.。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拓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Tuoxin�Pharmaceutical�Group�Co.,Ltd.

第五条 公司住所:�新乡市高新区静泉西路 398号。 第五条 公司住所:�新乡市红旗区科隆大道 515号。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化工产品生
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食品添加剂生产；药品生产；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
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药品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食
品添加剂生产；药品生产；药品进出口（依法须经批 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化工
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
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对外投资；企业管理；管理咨询。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拟变更公司名称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变更公司名称原因真实、合理，不存在利用变更名称影响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情
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其他事项说明
1、上述拟变更公司名称、住所、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且相关变更信息
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为准。

2、上述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26日

证券代码：300497 证券简称：富祥药业 公告编号：2023-021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将于 2023年 4月 26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25日

证券代码：300497 证券简称：富祥药业 公告编号：2023-028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将于 2023年 4月 2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25日

证券代码：300364 证券简称：中文在线 公告编号：2023-015

中文在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文在线 股票代码 30036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京京 杨帅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 28 号雍和大
厦 E座 6层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 28 号雍和
大厦 E座 6层

传真 010-84195550 010-84195550

电话 010-84195757 010-84195757

电子信箱 ir@col.com ir@col.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全面布局数字文化内容行业，以数字内容生产、版权分发、IP衍生与知识产权保护为核心；以

“夯实内容、服务产业、决胜 IP，双轮驱动”为发展战略，致力于推动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年末

总资产 1,864,833,071.02 2,195,140,363.02 -15.05% 1,980,089,11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153,520,871.57 1,562,827,085.50 -26.19% 1,453,573,019.66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年

营业收入 1,179,551,867.74 1,188,852,604.86 -0.78% 975,901,26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62,017,092.44 98,791,485.93 -466.45% 48,923,09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93,153,529.31 23,438,878.94 -1777.36% -46,407,455.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852,621.29 31,176,935.29 -58.78% 198,894,498.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947 0.1358 -464.29% 0.067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947 0.1317 -475.63% 0.06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92% 6.55% -32.47% 3.4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31,156,035.50 252,766,718.04 425,022,701.42 270,606,41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6,159,755.86 -44,342,770.21 -62,612,869.33 -238,901,69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4,812,701.76 -19,917,170.07 -48,251,298.69 -300,172,358.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955,046.84 -26,230,622.51 69,368,097.78 -40,239,900.8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74,04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6,228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 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 份
状态

数
量

童之磊 境内自然人 11.85% 87,201,416 74,784,312

深圳市利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4% 36,364,766 0

上海阅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4% 36,364,766 0

上海七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4% 36,364,766 0

张源 境内自然人 2.06% 15,187,700 0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广东） 有限公
司－玄元元定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0% 12,511,000 0

北京创造栗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 8,048,041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
传媒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1% 5,951,300 0

王志锋 境内自然人 0.77% 5,633,998 0

廖燕南 境内自然人 0.68% 4,984,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童之磊系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广东）有限公司－玄元元定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唯一持
有人，双方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深圳市利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系上海阅文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双方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0668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3-033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修订稿）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荣丰控股”）于 2023年 4月 8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的问询函》（并购重组问询函〔2023〕第 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

已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逐项落实，并完成了《问询函》之回复，同时对《荣丰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告书”）等文件进行了补充和修订，

现对报告书主要补充和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报告书章节 修订概况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1、在“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及目的”中补充了标的公司业绩不及预期的原因；
2、在“四、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中补充了公司不存在因扣非前后净利润孰低为
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营业收入低于 1 亿
元触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的说明。
3、在“五、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中补充了本次交易已经标的公司股东会审议
通过。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在“四、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中补充了长沙文超、新余纳鼎在表决权委托期限内
单方面解除《附条件生效表决权委托协议》并撤销对上市公司的表决权委托的行为构成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第十五条违反承诺的情形。

第五节 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1、在“一、评估的基本情况”中补充了评估结果选取的原因、评估结论与账面价值比较变
动情况及原因；
2、在“三、评估方法说明”中补充了资产基础法对标的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减值的具
体情况；
3、在“三、评估方法说明”中补充了收益法中净现金流量预测对主营业务收入、营业成
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的具体预测结果；
4、在“七、上市公司董事会对评估合理性和定价公允性的分析”中补充了交易定价的公
允性分析的说明。

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在“三、标的公司财务状况分析”中补充了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较高的具体原因、 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的确定依据及应收账款减值准
备转回的情况；
2、在“三、标的公司财务状况分析”中补充了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库存商品的具体构成
及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计提过程；
3、在“四、标的公司盈利能力分析”中补充了标的公司报告期内的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4、在“四、标的公司盈利能力分析”中补充了标的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毛利率的趋势
分析；
5、在“四、标的公司盈利能力分析”中补充了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净利润下滑的原因分析；
6、在“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影响的分析”中补充了本次交易后标的公
司的核心资产情况及持续经营能力分析。

第十节 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1、在“二、关联交易情况”中补充了上市公司在失去对标的公司的控制后，即标的公司变
为上市公司的参股公司后，上市公司继续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说明；
2、在“二、关联交易情况”中补充了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向关联方拆入资金的偿还情况。

除上述修订和补充披露之外，上市公司已对重组报告书全文进行了梳理和自查，完善了个别数字
或文字错误，对重组方案无影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5日

证券代码：001258 证券简称：立新能源 公告编号：2023-022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2 年度公司（含下属控股子公司）
融资授信及担保额度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融资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8月 22日、2022年 9月 9日召开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增加 2022年度公司（含下属控股子公司）融资授信及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控股子公司奇台追风新能源有限公司、吉木萨尔县立新光电有限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其他
下属子公司（含未来新设或新增加的）新增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不超过 68亿元。 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经营管理层，在前述核定授信额度内，根据具体的融资情况决定授信方式、授信金额并签署授信协
议等相关文件。 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授信额度内，公司将不再就具体发生的授信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如有新增或变更的情况除外）。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8月 2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经济参考网（www.jjckb.
cn）的《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2年度公司（含下属控股子公司）融资授信及担保额
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5）。

二、融资授信及担保额度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国开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同意

为全资子公司哈密国投新风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新风”）向国开行申请人民币 13,000万元的
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已审批担
保
额度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已
提供且尚在
担保期限内
的 担 保 余
额）

本次使用
担保额度

本 次 担
保 额 度
占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净 资 产
比例

是 否
关 联
担保

新疆立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哈密国投新风发
电有限公司 100% 61.81% 680,000 74,617.41 13,000 4.53% 否

注：截止目前，对哈密国投新风发电有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74,617.41万元，其中公司为其提供保
证担保额度为 22,000万元，其余为公司控股股东新疆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其提供的保证担
保。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哈密国投新风发电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年 12月 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222085359839T
注册地址：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县汉城东街 12号
注册资本：29,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博
营业范围：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电力的投资与开发、经营以及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哈密国投新风发电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125,608.51 127,825.41

负债总额 77,633.76 78,268.97

净资产 47,974.75 49,556.44

2022年 1-12月 2023年 1-3月

营业收入 21,920.39 4,887.38

利润总额 7,227.66 1,901.35

净利润 6,657.25 1,616.15

注：2022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 1-3月数据未经审计。
经核查，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
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借款人应偿付的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赔偿金、生效法律

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仲裁费、
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律师费、拍卖费、送达费、保全保险费、翻译费、公告费及其他费用，根据法律
法规、生效的判决、裁定或裁决应由贷款人承担的除外）等；借款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应支付的任何其他
款项和费用。

3.保证期间
（一）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

主合同约定为准。
（二）主合同约定借款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三）贷款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全部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贷款人宣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后

三年止。
（四）经贷款人与借款人协商一致，对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进行展期的，保证期间至变更协议重

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人认可展期无需取得其同意，保证人仍将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

司董事会对本次担保事项的相关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 8月 2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的《新
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2年度公司（含下属控股子公司）融资授信及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5）。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有效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金额为 680,000万元人民币。 本

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35,800万元，占公司 2022年 12月 31日经
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2.48%；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
的担保总余额为 0万元，占公司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0%。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金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6日

证券代码：301239 证券简称：普瑞眼科 公告编号：2023-029

成都普瑞眼科医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49,619,0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普瑞眼科 股票代码 30123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亮 曾夕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茅台路 899
号

上海市长宁区茅台路 899
号

传真 021-62597666-304 021-62597666-304

电话 021-52990538 021-52990538

电子信箱 ir@purui.cn ir@purui.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为眼科疾病患者提供诊断、治疗、保健及医学验光配镜等眼科全科医疗服务的

专科连锁医疗机构。 公司的产品或服务主要包括屈光项目、白内障项目、医学视光项目和综合眼病项
目，具体包括：屈光手术、白内障、眼视光、眼底病、青光眼、斜视与小儿眼科、泪道、角膜病、眼眶病、眼
外伤、医学验光配镜等眼科全科诊疗项目。 1、主要经营模式 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采取“直营连
锁”的经营模式开展业务，通过在各地开设眼科专科医疗机构，为眼病患者提供专业的眼科医疗服务。
公司总部对各下属单位进行统筹管理，各下属医院分别配置一名执行院长和一名业务院长，负责各医
院日常经营管理。 服务模式方面，公司通过在全国各地开设眼科专科医疗机构为眼病患者提供多
元化、多层次、高质量的眼科医疗服务，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公司通过持续引进优秀医
疗人才和先进眼科医疗设备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眼科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公司十分重视患者的就医
体验，不断提高服务理念和服务意识，公司对每个服务细节都进行质量控制，包括岗位职责、岗位规范
化要求、人员培训、岗位考核等，实施全方位、全过程、全员性的质量管理。 运营模式方面，公司采
用总部与下属各医疗机构共同管理的矩阵式管理模式，在保证统一管理与控制的基础上，确保因地制
宜，适应行业的需求特征。 在总部层面，公司下设运营中心，负责整个公司的推广运营工作；在子公司
层面，下属各医疗机构也均设有运营中心，承担各医院当地销售目标的执行落地。 采购模式方面，
公司实行“集中采购为主，分散采购为辅”的采购模式。 公司设立专业子公司重庆福瑞灵和马鞍山昶
明作为集采平台，负责全公司的集中采购管理。 从执行效果来看，集中采购医疗器械和高值耗材有利
于统一配置和提高质量标准，有效控制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有助于提高公司整体医疗品质。 同时，
通过整合供应商资源，可以实现规模效应，从而降低采购成本，进一步提高毛利率水平。 2、市场地
位 公司深耕眼科医疗服务行业已逾十余年，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在全国十余个直辖市及省会城
市设立 24家眼科专科医院和 3家眼科门诊部，并辐射当地周边区域，形成全国网络布局。 公司拥有
覆盖患者全生命周期的眼科服务能力，能够及时有效处理各种眼疾问题，在当地及周边区域具有一定
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凭借稳健的全国布局、扎实的运营能力和完善的组织体系，公司已成为国内
非公立眼科医疗服务行业中位居前列的全国性眼科连锁医疗服务机构。 3、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25,640,393.39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0,568,200.89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78.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18,538,023.18元，同比上年同期下降 78.36%。 2022年，国内经济形势复杂严峻，消费需求萎缩
短期内对直接面对个体患者开展诊疗业务的眼科行业造成不利影响。 但公司始终坚持践行“以患者
为中心、善待员工、回馈社会”的企业价值观，各项业务稳健发展，仍然实现营业收入的增长，其主要驱
动因素有： 稳步推进扩张计划确保收入增长潜力。 公司按照“全国连锁化＋同城一体化”的整体布
局战略，继续在全国各地推进扩张计划，昆明润城普瑞、合肥瑶海普瑞、南昌红谷滩普瑞、广州番禺普
瑞和南宁普瑞眼科医院等五家新院在 2022年相继开诊，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设立 24家连锁眼科专
科医院，另有多家新院已完成选址工作，正在筹备过程中。 过去三年内新开诊的医院将成为普瑞眼科
未来新的内生增长引擎。 业务结构调整促进整体利润率上升。 现阶段，屈光手术收入已成为公司收
入贡献最大的业务项目，本报告期内屈光收入 97,066.74万元，同比增长 11.29% ，保持较快速度增长，
屈光和视光的收入占比之和达到 71.31%，较 2021年上升 4.17个百分点。 在白内障业务方面，公司积
极推广多功能人工晶状体及高端手术方式，满足中老年患者对于高品质视觉质量需求的同时，提高白
内障业务的利润率水平。 医疗技术和医疗质量持续加强。 公司坚持“以医疗为根本”的经营宗旨，
全面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加强医疗质量控制，保障医疗安全，造福全国的眼病患者。 2022
年，公司引进刘泉、廖荣丰、于强、韩清、刘斌等一批全国知名的专家，构建公司人才高地；同时根据《三
级医院评审标准》进一步完善医疗质量管理制度，修订并完善各病种诊疗操作规范，并指导各医院实
施，下属各医院落实医疗质量核心制度，规范诊疗流程与操作，做好日常质控工作，减少医疗事故和医
疗纠纷发生率，提高患者体验和口碑传播。 规模扩张和收入增长提升公司议价能力。 公司 2018
年至 2022年收入增长自 10.2亿元增加至 17.26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14.05%。 眼科医疗服务行业的
上游医疗器械和高值耗材供应商集中度高，议价能力强，随着公司规模的持续扩张和国产替代化进程
的加速，通过集中采购平台整合全公司的产品需求、业务流程和数据管理，提升供应链端议价能力，逐
步降低采购成本，提高公司整体的毛利率水平。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年末

总资产 3,676,965,643.95 2,325,623,991.84 58.11% 1,156,449,52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067,522,286.41 948,301,382.14 118.02% 853,252,105.63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年

营业收入 1,725,640,393.39 1,710,020,924.39 0.91% 1,362,120,55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0,568,200.89 93,889,346.35 -78.09% 108,931,44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8,538,023.18 85,674,795.32 -78.36% 101,920,708.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9,302,623.24 359,424,143.70 -11.16% -227,511,546.0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6 0.84 -80.95% 0.9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6 0.84 -80.95% 0.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36% 10.42% -9.06% 13.6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68,422,199.36 421,267,091.02 543,069,898.63 292,881,20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7,345,056.26 13,919,140.91 42,739,887.75 -73,435,88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7,143,506.67 11,626,321.17 41,858,332.51 -72,090,137.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3,034,618.66 70,952,798.15 68,796,734.15 56,518,472.2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数

10,733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4,715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 东 名
称

股 东 性
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成 都 普
瑞 世 纪
投 资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35.91% 53,729,585.00 53,729,585.00 质押 9,950,000.00

徐旭阳 境 内 自
然人 6.75% 10,100,000.00 10,100,000.00

北 京 红
杉 铭 德
股 权 投
资 中 心
（有限合
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4.01% 6,000,000.00 6,000,000.00

扶 绥 正
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有限
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4.01% 6,000,000.00 6,000,000.00

国 寿 成
达 （上
海）健康
产 业 股
权 投 资
中心（有
限合伙）

国 有 法
人 3.41% 5,100,000.00 5,100,000.00

扶 绥 锦
官 青 城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
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3.11% 4,650,000.00 4,650,000.00

王飞雪 境 内 自
然人 2.70% 4,040,000.00 4,040,000.00 质押 1,000,000.00

叶朝红 境 内 自
然人 2.09% 3,130,415.00 3,130,415.00

深 圳 市
领 信 基
石 股 权
投 资 基
金 管 理
合 伙 企
业（有限
合伙）－
深 圳 市
领 誉 基
石 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
伙）

其他 1.91% 2,857,143.00 2,857,143.00

扶 绥 正
德 投 资
合 伙 企
业（有限
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1.69% 2,535,000.00 2,53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1、徐旭阳先生持有成都普瑞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系实际控制人。
2、徐旭阳先生担任扶绥正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扶绥锦官青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和扶绥正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分别持有扶绥正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 90.92%出资份额、扶绥锦官青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87.53%出资份额和
扶绥正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20.71%出资份额。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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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信濠光电 股票代码 30105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旋 徐生伟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塘下涌社区松塘路

18号行政大楼 101
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塘下涌社区松塘路
18号行政大楼 101

传真 0755-36692613 0755-36692613
电话 0755-33586747 0755-33586747
电子信箱 IR@xinhaoph.com IR@xinhaop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所处行业基本情况
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玻璃防护屏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智能穿戴等智能终端。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
订）》，本公司所属行业为“制造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代码为 C39。 根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7），本公司属于“C 制造业”内第 39大类“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第 397类“电子器件制造业”下第 3976小类“光电子器件制造”。

公司的核心产品为玻璃防护屏，应用于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同时，玻
璃防护屏也是重要的外观结构件，用于智能终端设备的后盖。 玻璃防护屏的上游原材料主要有玻璃
基板、油墨、镀膜材料等，代表厂商有美国康宁、德国肖特、日本旭硝子、日本电气硝子、彩虹股份等；下
游客户主要为显示模组/面板生产商和知名终端品牌商，显示模组/面板代表厂商有三星显示、京东方、
深天马、华星光电等、知名终端品牌商有苹果、三星、华为、OPPO、vivo、小米、荣耀等。

2022年，一方面受全球通货膨胀、地缘政治冲突以及经济不确定性等外部因素影响，消费者对经
济走势的预期逐步悲观，消费端信心减弱；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费电子产品创新乏力，尤其是缺乏颠覆
式创新，消费者的换机意愿降低，这些因素导致消费电子整体需求下滑，整体市场呈现供过于求状况
等挑战。 根据 IDC数据显示，消费者对于主要用于移动场景下的手机需求持续下降，全球智能手机换
机周期将达 43个月，中国智能手机换机周期预计将增加到 34个月。

根据 IDC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11.3%至 12.1亿台，创 2013年以来的
最低年度出货量，但全球消费电子市场需求规模仍然庞大。 随着外部因素的消除以及新技术、新应用
的涌现，预计消费电子市场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IDC认为市场只是短期回落，2023年市场需求将开
始反弹，到 2026年将实现 1.9%的五年复合年增长率。

（2）公司所处行业发展阶段及行业特点
1)、行业所处阶段
近年来，国家相继推出《“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基础电子元器件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

2023年》《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等文件，公司所处行业符合“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和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虽然 2022年受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全球消费电子市场需求减弱，但随着
智能终端等设备的规模化应用，5G用户的普及率快速提升，消费电子市场将逐渐复苏。

2)、行业特点
本行业企业从上游供应商采购原材料，根据下游客户的需求定制化生产对应特定产品的玻璃防

护屏，并最终销售给显示面板厂商、触摸屏组装厂商或智能终端厂商。 行业内企业一般需要面板厂商
等直接客户及智能终端品牌的双重认证，行业门槛较高。

消费电子行业下游智能终端品牌市场集中度较高，相应造成上游原材料及零组件供应商也多存
在客户较为集中的特点。 公司所处行业下游集中度较高，本行业下游客户主要是规模大、知名度高的
大型企业。

玻璃防护屏产品主要应用于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等消费电子产品，因此与下游行业的需
求变化关系密切。 下游电子产品的需求与宏观经济形势息息相关，在经济形势好时，下游电子产品的
市场需求大，增长率高，会带动玻璃防护屏产品生产企业产销量增加；在经济低迷时，消费者购买力下
降，对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减少，从而使生产企业产销量减少。 近年来，5G通信、无线充电、外观创新
等普及应用，将带动智能手机产品玻璃防护屏的需求不断增长，加之平板电脑、智能手表、VR/AR眼
镜、有屏智能音箱等 AIoT终端及汽车电子等领域的玻璃防护屏应用不断提升，为行业持续发展提供
了基础。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专注于玻璃防护屏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的核心产品玻璃防护屏出货量已位居行业前

列。 近年来公司显示出较好的成长性，市场份额不断提升，并在特定核心客户及特定终端品牌领域占
据了市场领先地位。 公司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后，公司产能将大幅增加，产品类别将更加丰富，公司在
玻璃防护屏领域市场份额及行业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4）公司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玻璃防护屏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智能穿戴等新一代智能终端。
公司是目前国内规模较大的专业玻璃防护屏供应商之一，并已成为深天马、三星显示、华星光电、

京东方、日本显示和信利光电等大型光电子器件制造商的玻璃防护屏配套供应商，产品最终应用于
vivo、OPPO、三星、华为、小米、荣耀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移动终端。

（5）公司的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的主要产品玻璃防护屏是一种在特种玻璃的基础上，通过超高温钢化、超声波清洗、精密丝

印和镀膜等环节精加工而成的超洁净玻璃制品，对生产制程管控和加工工艺要求极高。 目前，公司的
玻璃防护屏产品主要为信息终端的前盖防护屏，即用于对触控显示元件进行保护的玻璃面板，其内表
面须能与触控显示模组紧密贴合、外表面有足够的强度，是电子产品的重要零部件。 同时，公司也生
产少量的玻璃防护屏后盖，用于对电子产品后端电子元件进行保护，同时也能提升产品的美观度，在
5G和无线充电技术推动下，玻璃后盖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公司生产的玻璃防护屏在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车载设备、数码相机、智能医疗设备等终端品类均有所应用，其中在 vivo、OPPO、三星、华为、小米
等知名智能手机品牌中运用最为广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年末
总资产 4,709,911,625.49 4,506,285,009.57 4.52% 1,551,216,11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589,128,694.74 2,826,881,846.88 -8.41% 773,771,616.44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年
营业收入 1,591,249,534.91 1,876,776,865.34 -15.21% 1,332,908,65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52,461,512.66 155,833,987.05 -197.84% 218,872,53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90,501,913.65 130,666,036.31 -245.79% 202,791,146.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4,003.32 326,954,063.97 -100.02% 113,512,988.5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1.91 2.34 -181.62% 3.6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1.91 2.34 -181.62% 3.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5.66% 10.50% -16.16% 31.7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38,020,866.86 415,949,324.42 406,339,725.06 430,939,61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986,259.55 -55,628,768.03 -69,357,851.41 -35,461,15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457,946.76 -70,656,517.02 -69,102,742.31 -44,284,707.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1,540,762.52 66,575,406.84 -188,309,510.30 203,220,862.6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数

9,906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10,583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 东 名
称

股 东 性
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雅媛 境 内 自
然人 22.50% 18,000,000.00 18,000,000.00

梁国豪 境 内 自
然人 15.21% 12,164,000.00 12,164,000.00 质押 12,164,000.00

高瞻 境 内 自
然人 4.71% 3,770,000.00 0.00

姚浩 境 内 自
然人 4.71% 3,770,000.00 2,827,500.00

罗伟强 境 内 自
然人 3.28% 2,620,000.00 1,020,000.00

梁建 境 内 自
然人 3.05% 2,436,000.00 1,827,000.00

梁国强 境 内 自
然人 2.25% 1,800,000.00 1,800,000.00

深 圳 市
富 沃 盈
丰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
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1.77% 1,412,000.00 0.00

吴少真 境 内 自
然人 1.63% 1,305,090.00 0.00

齐展 境 内 自
然人 1.63% 1,300,000.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梁国豪和梁国强为兄弟关系；
姚浩、高瞻为夫妻关系。
梁国豪、高瞻、梁建为深圳市富沃盈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